[bookmark: _GoBack]（2017年6月5日档案馆馆务会议、2017年6月6日科研院院务会议通过 2025年6月3日档案馆馆务会议、
 2025年6月3日科研院院务会议修订）
为了规范我校国防科研文书档案的管理，根据《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《科学技术研究档案管理规定》《清华大学文书档案管理实施办法》及我校保密工作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一、基本原则
我校国防科研文书档案是学校国防科研工作开展过程中直接形成的、办理完毕的、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文件、图片、声像等不同形式载体的历史记录。这些历史记录反映了我校国防科研工作发展的重要历程，必须及时收集、整理、保管，确保完整、准确、系统、安全。
二、归档范围
（1） 学校制定的与国防科研相关的政策法规性文件（决定、规定、通知等）。
（2） 国防科研的重要规划、计划、总结、统计资料。
（3） 学校召开的与国防科研相关的重要会议、重大活动的主要文件材料（领导讲话、日程、会议决议、纪要、记录、新闻稿、照片等）。
（4） 上级下发的需要贯彻执行的重要文件材料（项目申报指南，立项批复，项目检查、验收通知，专家推荐及聘任通知，项目管理办法，国防实验室相关申请、批复、通知、任命、评估报告等），下级报送的重要总结、报告等。
（5） 处理与国防科研有关的重要问题形成的文件材料（请示、报告、上级机关的批复、指示等）。
（6） 国防科研项目合同原件、验收证书、当年项目清单及审批表。
（7） 国防科研经费拨款表。
（8） 国防科研工作大事记、国防科技工作简报、国防科技简报及先进院编辑刊物。
（9） 学校与国防单位签署的框架合作协议、备忘录等。
（10） 学校装备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与运行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文件资料，包括校级质量管理文件和装备质量管理体系文件、国防资质证书（电子版）、管理评审资料、相关国防资质初审/续审有关文件材料、国防科研国家秘密事项一览表等。
（11） 其他需要归档的文件材料。
三、职责分工
先进院负责国防科研文书档案文件材料的收集、整理、立卷、归档。
档案馆负责国防科研文书档案立卷的业务指导和入馆档案的接收、保管、利用。
四、立卷归档要求
（1） 每年应当归档的国防科研文书档案材料，由先进院相关业务承办人或重大活动承办人负责收集、整理、保存，先进院文书立卷人负责立卷，于次年6月30日前完成。
（2） 立卷方法和质量要求，参照《清华大学文书档案管理实施办法》执行。其中备考表由先进院主管该项工作的领导签字。
（3） 立卷的国防科研文书档案由先进院保存备查，5年后移交到档案馆。移交时，在案卷目录上由先进院移交人和档案馆接收人分别签字，一式两份，分别由档案馆和先进院留存，同时提交涉密载体台账纸质版、电子版及案卷目录、卷内目录电子版。
（4） 对到期应当移交但确无保存价值的材料，经先进院领导批准并报档案馆核准后，可予销毁。销毁时应当编制销毁清册，一式两份，由档案馆和先进院分别留存。
五、档案保管
移交到档案馆的国防科研文书档案，存放在涉密档案库房，按照有关规定妥善保管。
六、档案利用
校内各单位和个人因工作需要利用国防科研文书档案，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，填写《清华大学涉密档案利用审批表》，经先进院国防文书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签字同意，科研院保密负责人签字批准，并加盖科研院公章，到档案馆办理。
[bookmark: _Hlk198025184]查阅国防科研文书档案时，不得拍照、录像等，不得将档案带出阅览室。
因工作需要制作或复制国防科研文书档案时，经上述审批手续，可借出档案到学校指定的专门复印室进行，并在7个工作日内归还，归还时提供载体制作等审批表复印件。借出期间，借出者按照涉密载体保密管理规定对档案的安全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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